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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或個別方式提供全區、部分或鄰近國民中學若干名額，優先免試入學；其實施方式

、超額時之比序項目及模式，均應明定於各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四)縮短入學辦理期程：為縮短 103 學年度入學作業期程長達 3 個月，使學生得以儘早就位

，104 學年度在變動幅度最小之原則下，整併縮短各項入學之報名、測驗、分發與報到等

時程及作業期程，讓免試入學、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一次分發到位，未辦理特色招生

之各就學區亦可提早放榜，使各項入學均於 7 月 15 日前完成，讓學生可以為進入高中職

做好準備，各高級中等學校亦可利用暑假期間，針對即將進入該校之會考國文、英語、

數學任一科列為「待加強」的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五)特招回歸各區自辦：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辦理方式，學校得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

為錄取門檻，並由各校單獨或聯合辦理考試招生，以加考 1 至 3 科之學科測驗成績，併

同學生志願，作為分發入學依據。學校辦理考試分發入學，由其自行命題之學科測驗內

涵應與其發展之特色課程目標相呼應，並得由心測中心提供專業協助，以遴選學術傾向

明確，具特色課程專長或潛能之學生適性入學。 

三、依據前述 104 學年度之入學制度原則與方向，本部將會同地方政府儘速完成各項相關法令及配

套修正，期使 104 學年度之入學順利推動；另為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免試入學為主、

讓每一個孩子均能適性發展、就近入學之目標，本部持續精進優質化高中職、引導學校發展

特色，並落實國中端、高中職端補救教學等工作；此外，亦將組成適性入學專案小組持續就

入學制度研議精進，並持續強化十二年國教各方案作為，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十一）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臺鐵局火車誤點導致檢修人員誤判火車

已通過而遭火車撞死，火車誤點已成為須立即改善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57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8） 

李委員針對臺鐵局火車誤點導致檢修人員誤判火車已通過而遭火車撞死，火車誤點已成為須

立即改善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查 103 年 7 月 7 日臺鐵局工務人員於龍井站遭列車撞擊事故，是日臺中工務段 2 名維修人員於

龍井站南端辦理道岔巡查及螺栓整修工作時，遭上行第 112 次自強號列車（高雄=基隆）撞擊

，2 人不幸當場死亡，本案已進入司法程序，目前由檢調單位調查中。俟完成初步調查結果後

，本部即據以提供相關資料。 

二、臺鐵局因列車等級、車種多，不同等級列車之停靠站、行車速度亦有所差異，為因應客貨輸運

需要，每日線上行駛列車達 1,200 多列次，列車行駛期間如遇設備故障、天災（颱風、地震、

水患）及平交道、死傷事故等內外在擾動因素，均會影響行車準點，本部已責成該局適時施

予運轉整理，以維持列車運行順暢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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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鐵局已強化災害應變處理能力，並責成該局工務、機務、電務等相關單位加強設備維修保養

作業，避免設備故障影響列車準點行駛。 

（十二）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銀髮社會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57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1） 

李委員就銀髮社會住宅政策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台灣之房地產市場係自由經濟市場，行政院在 94 年 5 月核定整體住宅政策時，在健全房地產

市場之政策上，係本著自由經濟之精神，不直接干預住宅市場之供需，而從法令面來引導住

宅租售市場供需雙方公平交易機制之健全；制度面著重建制及發布充分之住宅市場資訊，並

將加強推動住宅金融機制及住宅市場之供需引導，期望促成住宅租售市場的適當供應，以確

保供給者及消費者雙方的權益。 

二、為協助財務基礎未固之國民，滿足居住基本需求，本部業依據住宅法及「101 至 104 年整體住

宅政策實施方案」推動多項居住協助措施，讓財務基礎未固之國民，依其不同之需求與財務

條件，選擇以購屋或租屋方式取得適宜之住宅。上述實施方案總目標為「國民居住於適宜之

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三項子目標及推動策略如下： 

(一)提升居住品質、創造無障礙住宅及社區環境 

提供無障礙的居住環境，並就高齡化社會時代來臨預為因應高齡者的住宅需求；就農村

社區個別宅院、公有出租住宅進行整建、修繕作業，以及推動都會地區老舊住宅整建或

維護，補助實施都市更新；改善住宅性能，藉以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二)提供中低收入、弱勢、相對弱勢及受薪階級居住需求協助 

讓財務基礎未固之國民，依其不同之需求與財務條件，選擇以購屋或租屋方式取得適宜

之住宅： 

1.對於中低收入之無自有住宅家庭，原則上政府以提供合宜住宅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方

式來協助。 

2.對於收入較低之無自有住宅家庭，原則上政府則以提供租金補貼及只租不售社會住宅

方式來協助。 

(三)創造公平的租、購屋機會 

持續推動住宅實際交易價格公開作業，以作為民眾買賣、抵押、投資及政府機關施政之

重要參考；並持續推動整合不動產資訊平台，以利民眾查詢相關住宅資訊。針對國內目

前部分地區空餘屋現況，研擬因應對策，以提高住宅使用率。健全住宅租賃市場機制，

轉換民眾以購宅為主的住房觀念。 

三、為協助部分無法透過租金補貼獲得合適居所之弱勢族群解決居住問題，本部除推動「社會住宅

短期實施方案」預定於臺北市及新北市興建 5 處社會住宅外，並研擬「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


